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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化節能改善示範推廣補助要點 
附件一 

儀表精度規範 

 

項次 量測儀器 精確度 備註 

1 電力分析儀 ±0.5% 

1. 可視項目包含電壓、電流、

總功率、功率因數及頻率。 

2. 儀器需具備記錄資料功能。 

2 流量計 ±1.0% 

儀器需具備顯示與記錄功能。 

3 溫度感測器 ±0.1℃ 

儀器需具備顯示與記錄功能。 

4 壓力感測器 ±2.0% 

儀器需具備顯示與記錄功能。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

